
【招商仁和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

病程管理指导手册

《本手册仅适用于投保了计划 1-6 的被保险人》

一、病程管理项目清单一览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疾病，可在我

们指定的病程管理医疗机构（见附表一）接受主险合同所约定的健康促进及辅助

就医，或者在我们指定的康复医疗机构（见附表二）接受主险合同所约定的重大

疾病康复辅助就医，具体可适用的病程管理项目如下：

管理模块 管理项目 适用条件 管理项目简介 单次费用 保障额度

健康促进

及辅助就

医费用

便捷医疗

咨询服务

因意外伤害

或等待期后

因疾病，有

健康咨询需

求时，可申

请服务

如您有即时健康咨询需求，

经服务供应商审核通过后，

您可在线进行电话或图文

形式健康咨询，覆盖从常见

急症初步处理、日常疾病防

治到体检报告解读、康复指

导等场景。

19 元/次 当被保险人在

同一保单年度

内累计给付的

病程管理费用

保险金（含本手

册所约定的所

有管理项目）数

额达到 10 万元

时，病程管理费

用保险金责任

终止；其中 MDT

多学科会诊服

务在同一保单

年度内仅限使

用 1 次，当使用

次数达到 1次

时，MDT 多学科

会诊服务对应

的保险责任在

该保单年度内

终止。

一站式门

诊就医及

用药服务

因意外伤害

或等待期后

因疾病，有

门诊就医需

求时，可申

请服务

如您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

后因疾病，有门诊就医需求

时，经服务供应商健康管家

审核通过后，为您提供门诊

就医路径规划及医院医生

推荐，并根据病情需求提供

门诊预约安排（可指定医

院，不指定专家、副高级及

以上专科医生）。具体服务

包括：

1．门诊就医路径规划；

2．门诊预约安排；

3. 健康关怀及持续用药

DOT 管理

1200 元/次

一站式住

院就医及

用药服务

因意外伤害

或等待期后

因疾病，有

住院就医需

求时，可申

请服务

如您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

后因疾病，有住院就医需求

时，经服务供应商健康管家

审核通过后，根据您的病情

需求提供住院路径规划，基

于提供的医院开具的住院

申请单及住院需求，为您快

15000 元/次



速安排对症专家的住院床

位。具体服务包括：

1．住院就医路径规划；

2．住院预约安排；

3. 康复关怀及持续用药

DOT 管理

MDT多学科

会诊服务

因意外伤害

或等待期后

因疾病初次

确诊发生主

险合同约定

的重大疾病

且有多学科

会诊需求

时，可申请

服务

如您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

后因疾病初次确诊发生主

险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基

于复杂病情需要，经服务供

应商健康管家审核通过后，

健康管家将协调专属医疗

网络资源，精准匹配相关学

科权威专家，组织线上多学

科联合会诊，为您制定个性

化治疗方案。

6000 元/次，

仅限使用 1

次

重大疾病

康复辅助

就医费用

重大疾病

康复辅助

就医服务

因意外伤害

或等待期后

因疾病初次

确诊发生主

险合同约定

的重大疾病

治疗出院

后，需在我

们指定的康

复医疗机构

住院时，可

申请服务

如您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

后因疾病发生主险合同约

定的重大疾病，治疗出院后

需要进一步住院康复治疗，

经服务供应商健康管家审

核通过后，根据您的病情需

求提供住院路径规划，基于

提供的医院开具的住院申

请单及康复住院需求，为您

快速安排对症康复专家的

住院床位。

15000 元/次

 服务期限：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 1年。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享有本指导手册管理

项目相应的服务。

 服务对象：本指导手册的服务对象为被保险人本人。

 温馨提示：本指导手册下服务供应商健康管家提供的服务仅为健康咨询和辅助就医服务，

不涉及任何医疗行为，如有疾病相关任何问题，您应前往专业医疗机构咨询。

 重疾标准说明：重大疾病清单为保单主险合同保障的重大疾病，共有 127 种（见附表三），

具体释义以保单主险合同“第二十七条 重大疾病的定义”为准。诊断证明须由保险合

同约定的我们认可的医院的相应科室从事临床工作三年以上的专科医生开具。



二、项目详情

（一） 便捷医疗咨询服务

 服务内容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疾病有即时健康咨询需求，

可在我们指定的病程管理医疗机构接受由医生提供的在线电话或图文健康咨询，覆盖从日常

疾病防治到体检报告解读、康复指导等场景。在通过直付资格审核后，对于符合保险责任范

围内的咨询服务费用，服务供应商将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与病程管理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并在

取得被保险人委托授权后代为理赔。

 服务流程

1. 客户登陆“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健康小程序”、“招商仁和人寿小程

序”，在线查看“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健康管理服务”权益列表；

2. 点击“病程管理费用直付服务”，按照页面操作提示提交服务申请，并完成服务授

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的签署；

3. 点击“便捷医疗咨询”，选择电话咨询或者图文咨询，在线发起咨询申请，经服务

供应商直付资格审核通过后，客户可通过申请页面填写接受咨询人的基本信息、

咨询问题、上传相关病历图片提交咨询订单；

4. 医生在线通过图文/电话形式为客户提供咨询；

5. 咨询完成即视为本次服务完成，服务供应商将协助客户准备理赔材料（包括服务

授权委托书、理赔代办授权委托书、医疗材料、互联网医院病历小结、诊疗发票），

代客户向保险公司发起理赔申请；

6. 服务供应商成功提供“便捷医疗咨询服务”，不代表保险公司同意赔付，理赔结论

以保险公司最终理赔审核结果为准。服务供应商将根据保险公司最终理赔金额及

前期直付的服务费用与客户进行款项结算、多退少补，理赔款将优先用于返还直

付金额：

1）如最终理赔金额高于前期直付金额的，保险公司会将高出部分支付给您；

2）如最终理赔金额低于前期直付金额的或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客户需向服务

供应商退还前期多直付部分。

 温馨提示

1. 急重症患者不适合线上咨询，如罹患急重症，请您立即前往当地医院就诊。



2. 医生在线沟通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有限，提供的判断只作为参考意见，不作为最终

诊疗意见。

3. 为保证服务质量及时效，为您服务的医生无法固定或指定。

4. 单次便捷医疗咨询服务对应的病程管理责任保险金为 19 元。当您确认开启服务后，

系统将从您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的剩余保额中，自动预扣该次咨询对应的

保险金额 19 元；若服务申请未成功，预扣的保险金额将自动退回至您的剩余保额

中；一旦服务申请成功且医生接单开始咨询后，如由于您的个人原因中途取消服

务，将正常扣减该次咨询对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额度。

5. 服务结束后，您在收到健康管家发送的服务完成确认链接后，请及时完成服务确认。

若当日未点击确认，当日 24:00 后系统将自动默认服务已完成。

（二） 一站式门诊就医及用药服务

 服务内容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疾病有门诊就医需求时，

可在我们指定的病程管理医疗机构接受由健康管理师提供的一站式门诊就医及用药服务，为

您提供门诊就医路径规划及医院医生推荐，并根据病情需求提供门诊预约安排（可指定医院，

不指定专家、副高级及以上专科医生），具体服务包括：1．门诊就医路径规划；2．门诊预

约安排；3. 健康关怀及持续用药 DOT 管理。在通过直付资格审核后，对于符合保险责任范

围内的一站式门诊就医及用药服务费用，服务供应商将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与病程管理医疗机

构直接结算，并在取得被保险人委托授权后代为理赔。

 服务流程

1. 客户登陆“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健康小程序”、“招商仁和人寿小程

序”，在线查看“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健康管理服务”权益列表；

2. 点击“病程管理费用直付服务”，按照页面操作提示提交服务申请，并完成直付授

权书等相关文件的签署；

3. 点击“一站式就诊”——“一站式门诊就医及用药服务”，提交服务申请；

4. 健康管家致电就诊人，确认服务需求，进行服务审核；

5. 经服务供应商直付资格审核通过后，健康管家为客户提供门诊就医规划服务，根据

沟通达成的方案，预约专家并反馈预约结果；

6. 就诊日当天，就诊人前往医院就诊。



7. 健康管家根据客户的就诊情况，为客户提供诊后健康关怀及持续用药 DOT 管理服务；

8. 服务结束后， 服务供应商将协助客户准备理赔材料（包括服务授权委托书、理赔

代办授权委托书、医疗材料（如有）、服务小结、健管发票），代客户向保险公

司发起理赔申请；

9. 服务供应商成功提供“一站式门诊就医及用药服务”，不代表保险公司同意赔付，

理赔结论以保险公司最终理赔审核结果为准。服务供应商将根据保险公司最终理

赔金额及前期直付的服务费用与客户进行款项结算、多退少补，理赔款将优先用

于返还直付金额：

1）如最终理赔金额高于前期直付金额的，保险公司会将高出部分支付给客户；

2）如最终理赔金额低于前期直付金额的或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客户需向服务

供应商退还前期多直付部分。

 温馨提示

1. 本服务不支持急诊、产科、口腔科、生殖中心、美容整形、体检、ICU、超声、医

技等特殊科室，不支持指定医生，健康管家将根据被保险人的病情匹配推荐专属

医生网络内的副主任及以上级别的专家。

2. 单次一站式门诊就医及用药服务对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是 1200 元。服务供应

商在预约服务落实前将会取得您的授权确认，一旦您确认开启服务后，系统将从

您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的剩余保额中，自动预扣该次服务对应的保险金额

1200 元。服务申请成功后不接受改期或取消，请您慎重预约，若服务供应商已为

您完成门诊预约，但由于您迟到、爽约等个人原因导致号源失效，最终未能在预

定时间就医，亦视为本项服务已完成，将正常扣减该次服务对应的病程管理费用

保险金额度。若服务申请未成功，预扣的保险金额将自动退回至您的剩余保额中。

3. 服务结束后，您在收到健康管家发送的服务完成确认链接后，请及时完成服务确认。

若当日未点击确认，当日 24:00 后系统将自动默认服务已完成。

4. 预约成功后，由于医院或专家的原因出现临时停诊等原因导致客户无法准时看诊，

服务商将协调安排同科室、同等资质的医生看诊，但不会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赔

偿或补偿，亦不会将该次服务预扣的保险金额退回至您的剩余保额中。

5. 本项服务相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不覆盖被保险人就医过程中产生的任何

费用，如挂号费、诊疗费、床位费、手术费、会诊费、护理费、药费、检测费等

相关费用。



（三） 一站式住院就医及用药服务

 服务内容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疾病有住院就医需求时，

可在我们指定的病程管理医疗机构接受由健康管理师提供的一站式住院就医及用药服务，根

据您的病情需求提供住院路径规划，基于提供的医院开具的住院申请单及住院需求，为您快

速安排对症专家的住院床位，具体服务包括：1．住院就医路径规划；2．住院预约安排；3.

康复关怀及持续用药 DOT 管理。在通过直付资格审核后，对于符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一站式

住院就医及用药服务费用，服务供应商将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与病程管理医疗机构直接结算，

并在取得被保险人委托授权后代为理赔。

 服务流程

1. 客户登陆“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健康小程序”、“招商仁和人寿小程

序”，在线查看“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健康管理服务”权益列表；

2. 点击“病程管理费用直付服务”，按照页面操作提示提交服务申请，并完成直付授

权书等相关文件的签署；

3. 客户点击“一站式就诊”——“一站式住院就医及用药服务”，提交服务申请；

4. 健康管家致电就诊人，确认服务需求，进行服务审核；

5. 经服务供应商直付资格审核通过后，健康管家为客户提供就医规划服务，根据沟通

达成的方案，预约住院并反馈预约结果；

6. 就诊日当天，就诊人前往医院办理入院；

7. 健康管家根据客户的住院治疗情况，为客户提供出院后康复关怀及持续用药 DOT

管理服务；

8. 服务结束后，服务供应商将协助客户准备理赔材料（包括服务授权委托书、理赔代

办授权委托书、医疗材料（如有）、服务小结、健管发票），代客户向保险公司

发起理赔申请；

9. 服务供应商成功提供“一站式住院就医及用药服务”，不代表保险公司同意赔付，

理赔结论以保险公司最终理赔审核结果为准。服务供应商将根据保险公司最终理

赔金额及前期直付的服务费用与客户进行款项结算、多退少补，理赔款将优先用

于返还直付金额：

1）如最终理赔金额高于前期直付金额的，保险公司会将高出部分支付给客户；



2）如最终理赔金额低于前期直付金额的或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客户需向服务

供应商退还前期多直付部分。

 温馨提示

1. 本服务不支持急诊、产科、口腔科、生殖中心、美容整形、体检、ICU、超声、医

技等特殊科室的住院预约安排。

2. 对于医院/医生要求定期手术、或需完成入院前检查、停药等特殊医嘱的手术情况，

须以医生医嘱为准，不保证可按时效完成服务。

3. 单次一站式住院就医及用药服务对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是 15000 元。服务供应

商在预约服务落实前将会取得您的授权确认，一旦您确认开启服务后，系统将从

您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的剩余保额中，自动预扣该次服务对应的保险金额

15000 元。服务申请后不接受改期或取消，请您慎重预约，若服务供应商已为被

保险人完成住院安排，但由于被保险人迟到、爽约等个人原因导致号源或床位失

效，最终未能在预定时间就医，亦视为本项服务已完成，将正常扣减该次服务对

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额度。若服务申请未成功，预扣的保险金额将自动退回

至您的剩余保额中。

4. 服务结束后，您在收到健康管家发送的服务完成确认链接后，请及时完成服务确认。

若当日未点击确认，当日 24:00 后系统将自动默认服务已完成。

5. 本项服务相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不覆盖被保险人就医过程中产生的任何

费用，如挂号费、诊疗费、床位费、手术费、会诊费、护理费、药费、检测费等

相关费用。

（四） MDT 多学科会诊服务

 服务内容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疾病初次确诊发生主险合

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基于复杂病情需要，可在我们指定的病程管理医疗机构接受由健康管理

师提供的 MDT 多学科会诊服务，为您协调专属医疗网络资源，精准匹配相关学科权威专家，

组织线上多学科联合会诊，为您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在通过直付资格审核后，对于符合保

险责任范围内的 MDT 多学科会诊服务费用，服务供应商将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与病程管理医疗

机构直接结算，并在取得被保险人委托授权后代为理赔。

 服务流程



1. 客户登陆“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健康小程序”、“招商仁和人寿小程

序”，在线查看“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健康管理服务”权益列表；

2. 点击“病程管理费用直付服务”，按照页面操作提示提交服务申请，并完成直付授

权书等相关文件的签署；

3. 客户点击“一站式就诊”——“MDT 多学科会诊服务”，提交服务申请；

4. 健康管家致电就诊人，告知需提交的资料（上传病历、诊断证明、检查报告等）及

具体服务流程；

5. 健康管家对就诊人提交的资料进行服务审核。对于资料不全/资料不清晰的，通知

就诊人需补充资料及具体补充流程；

6. 经服务供应商直付资格审核通过后，客户需授权确认启动服务，健康管家将根据客

户的疾病情况和会诊需求，为客户组织不少于 3 个相关学科的高级职称专家（三

甲医院、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多学科联合会诊，在 5-7 个工作日内完成预约，告

知客户最终安排结果和会诊时间；

7. 按照预约时间，客户和专家在线完成咨询；

8. 在会诊结束后形成书面会诊意见总结并发送给客户。

9. 服务结束后，服务供应商将协助客户准备理赔材料（包含服务授权委托书、理赔代

办授权委托书、医疗材料<至少包含出院记录、确诊重大疾病的相关证明等材料>、

服务小结、MDT 小结报告、健管发票），代客户向保险公司发起理赔申请；

10. 服务供应商成功提供“MDT 多学科会诊服务”，不代表保险公司同意赔付，理赔结

论以保险公司最终理赔审核结果为准。服务供应商将根据保险公司最终理赔金额

及前期直付的服务费用与客户进行款项结算、多退少补，理赔款将优先用于返还

直付金额：

1）如最终理赔金额高于前期直付金额的，保险公司会将高出部分支付给客户；

2）如最终理赔金额低于前期直付金额的或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客户需向服务

供应商退还前期多直付部分。

 温馨提示

1. 申请本服务时您须递交由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港、澳、台）医院出具的相关医疗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门诊病历、出院小结、血液检测报告、CT 报告、MRI 报告、

病理报告等以评估服务申请资质（具体资料会依据疾病有所不同，具体以专属健

康管家告知为准）。



2. 多学科会诊服务不支持指定医生，会根据病情为您匹配。

3. 在保单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额度范围内，多学科会诊服务限使用一次。单次 MDT

多学科会诊服务对应的病程管理责任保险金是 6000 元。服务供应商在预约服务落

实前将会取得您的授权确认，一旦您确认开启服务后，系统将从您的病程管理费

用保险金责任的剩余保额中，自动预扣该次服务对应的保险金额 6000 元。申请成

功后不接受改期或取消，请您慎重预约。若服务供应商已为被保险人完成服务安

排，但被保险人未在预定时间使用，亦视为本项服务已使用，将正常扣减该次服

务对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额度。若服务申请未成功，预扣的保险金额将自动

退回至您的剩余保额中。

4. 多学科会诊报告提供的咨询建议仅供参考，不能取代医学诊断或处方。

5. 服务结束后，您在收到健康管家发送的服务完成确认链接后，请及时完成服务确认。

若当日未点击确认，当日 24:00 后系统将自动默认服务已完成。

6. 本项服务相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不覆盖被保险人就医过程中产生的任何

费用，如挂号费、诊疗费、床位费、手术费、会诊费、护理费、药费、检查费等

相关费用。

（五） 重大疾病康复辅助就医

 服务内容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或等待期后因疾病发生主险合同约定的

重大疾病，在治疗出院后需要进一步住院康复治疗，可在我们指定的康复医疗机构接受指定

病程管理医疗机构提供的重大疾病康复辅助就医，根据您的病情需求提供住院路径规划，基

于提供的医院开具的住院申请单及康复住院需求，为您快速安排对症康复专家的住院床位。

在通过直付资格审核后，对于符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重大疾病康复辅助就医服务费用，服务

供应商将按照保险合同约定与病程管理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并在取得被保险人委托授权后代

为理赔。

 服务流程

1. 客户登陆“招商仁和人寿 APP”、“招商仁和健康小程序”、“招商仁和人寿小程

序”，在线查看“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健康管理服务”权益列表；

2. 点击“病程管理费用直付服务”，按照页面操作提示提交服务申请，并完成直付授

权书等相关文件的签署；



3. 客户点击“重大疾病康复辅助就医服务”，提交服务申请；

4. 健康管家致电就诊人，告知需收集的资料（上传病历、诊断证明、检查报告等）及

具体服务流程；

5. 健康管家对就诊人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对于资料不全/资料不清晰的，通知就诊

人需补充资料及具体补充流程；

6. 经服务供应商直付资格审核通过后，您需授权确认启动服务，健康管家根据您提供

的康复医院住院单，为您提供对症专家的住院预约服务并反馈您预约结果；

7. 就诊日当天，就诊人前往医院办理入院；

8. 健康管家根据您的康复住院治疗情况，为您提供出院后康复关怀服务；

9. 服务结束后，服务供应商将协助客户准备理赔材料（包含服务授权委托书、理赔代

办授权委托书、医疗材料<至少包含出院记录、确诊重大疾病的相关证明等材料>、

服务小结、健管发票），代客户向保险公司发起理赔申请；

10. 服务供应商成功提供“重大疾病康复辅助就医服务”，不代表保险公司同意赔付，

理赔结论以保险公司最终理赔审核结果为准。服务供应商将根据保险公司最终理

赔金额及前期直付的服务费用与客户进行款项结算、多退少补，理赔款将优先用

于返还直付金额：

1）如最终理赔金额高于前期直付金额的，保险公司会将高出部分支付给客户；

2）如最终理赔金额低于前期直付金额的或者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客户需向服务

供应商退还前期多直付部分。

 温馨提示

1. 申请本服务时您须递交由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港、澳、台）医院出具的相关医疗

资料，包括但不限于门诊病历、出院小结、血液检测报告、CT 报告、MRI 报告、

病理报告等以评估服务申请资质（具体资料会依据疾病有所不同，具体以专属健

康管家告知为准）。

2. 对于医院/医生要求定期手术、或需完成入院前检查、停药等特殊医嘱的手术情况，

须以医生医嘱为准，不保证可按时效完成服务。

3. 单次重大疾病康复辅助就医费用直付服务对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是 15000 元。

服务供应商在预约服务落实前将取得您的授权确认，一旦您确认开启服务后，系

统将从您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的剩余保额中，自动预扣该次服务对应的保

险金额 15000 元。服务申请后不接受改期或取消，请您慎重预约。若服务商已为



被保险人完成住院安排，但由于被保险人迟到、爽约等个人原因导致号源或床位

失效，最终未能在预定时间就医，亦视为本项服务已完成，将正常扣减该次服务

对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额度。若服务申请未成功，预扣的保险金额将自动退

回至您的剩余保额中。

4. 本项服务相应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不覆盖被保险人就医过程中产生的任何

费用，如挂号费、诊疗费、床位费、手术费、会诊费、护理费、药费、检测费等

相关费用。

5. 服务结束后，您在收到健康管家发送的服务完成确认链接后，请及时完成服务确认。

若当日未点击确认，当日 24:00 后系统将自动默认服务已完成。

三、注意事项

1. 本指导手册内包含的管理项目适用于：投保了【招商仁和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

（2026）】产品计划 1 至计划 6 的被保险人，请您仔细阅读管理项目相应的服务标准

以及您配套的保单内容，如您相关保险合同终止或失效，全部服务权益也将自动失效，

我们将停止为您提供服务。

2. 本指导手册中，“客户”、“您”均特指相关保单“被保险人”。

3. 本指导手册为您关联保单的一部分，在您使用保单中约定的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责任相

应的管理项目时，以本手册约定的管理项目相应的服务标准为准。

4. 本指导手册中管理项目为您提供的一切医疗信息（如：医院、医生信息等）仅供参考，

您拥有最终选择权。我们及服务供应商不承担由您使用、或参考服务相关就医信息而

产生的一切责任、损失。

5. 本指导手册中提供的一切管理项目均限被保险人使用，不得转让。如“被保险人”为未

成年人，则需由监护人代为启用。

6. 本指导手册中提供的管理项目相应的健康服务非疾病诊疗服务，相关诊疗建议仅供参考，

若您有寻求医学诊断、用药和治疗方案需求时，应到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就

医。

7. 如您接受本指导手册中管理项目相应的健康服务进行就诊时，提供医疗服务的是当地合

法医疗机构或持证上岗的医护人员，如在服务中发生任何医疗问题及纠纷的，均为您

与相关医疗机构或医护人员之间的纠纷，我们及服务供应商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8. 当您遇到急危重症时，为了确保您的生命安全，请您选择当地急救服务（如中国大陆地



区急救热线电话：120）。

9. 如无特殊约定，本指导手册提供的病程管理指导服务均不承担您使用服务时发生的医疗

费用、生活费用。如相关医疗费用符合配套保单约定的保障范围与标准，您可通过申

请直付、垫付或者事后理赔，报销相关费用。

10. 避免对公共医疗资源造成浪费，您使用本指导手册约定的病程管理项目时，需符合以下

原则：

(1) 治疗意外伤害或者保单所保障疾病所必需的；

(2) 不超过安全、足量治疗原则的；

(3) 由医生开具的处方药；

(4) 非试验性的、非研究性的；

(5) 与治疗所在地普遍接受的医疗专业实践标准一致的。

11. 服务供应商将基于客观、审慎、合理的原则评估您的服务使用是否属于医学必需；如不

符合医学必需原则，服务供应商有权拒绝为您提供服务，并且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

损失。如果您对审核结果有不同意见，可由双方认同的权威医学机构或者权威医学专

家进行审核鉴定。

12. 本指导手册中管理项目或相关服务提供与否与保单理赔审核结论无关，服务提供并不

意味着符合关联保单理赔标准，理赔结论以保险公司最终理赔审核结果为准。

13. 如遇因不可抗力因素（如战争、动乱、灾荒、爆炸、罢工、自然灾害、政府行为、重大

疫情等）而导致管理项目或相关服务不能继续提供的，我们将暂停或终止本指导手册

中相关管理项目或相关服务的提供。因不可抗力原因影响管理项目或相关服务使用的，

我们及服务供应商不承担任何责任。

14. 为满足服务权益配置，以及您使用各管理项目的需要，在使用本指导手册管理项目过程

中，我们及服务供应商需要您真实、准确地提供必要个人信息，并可能向第三方收集

您的个人信息。相关信息的获取方式、信息类型、使用与处理以及隐私保护原则将通

过服务配套的《隐私政策》告知您，您可在服务平台查询，并予以授权。如您不同意

相关内容，您可拒绝使用服务。

15. 本病程管理指导手册可在招商仁和人寿官网（https://www.cmrh.com）查询，也会随

保单合同一并打印给您。随着健康管理服务体系的运营完善，以及受国家政策等外部

因素影响，本手册所载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病程管理医疗机构可能

发生调整，我们将及时更新手册，并以短信通知、通过您的预留邮箱发送最新版本手



册，以及第一时间官网披露最新版本手册三种方式通知您，届时相关服务将按照最新

调整后的指导手册内容及标准提供。

四、附表

附表一：指定的病程管理医疗机构清单

序号 保险责任 保障范围 病程管理医疗机构名称

1
病程管理费用保险金

健康促进及辅助就医费用
成都温江镁信互联网医院

2 重大疾病康复辅助就医费用

附表二：指定的康复医疗机构

序号 所属省份
所属城

市
医疗机构类型 医疗机构等级 医疗机构名称

1 安徽省 合肥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

2 安徽省 合肥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合肥京东方医院

3 安徽省 合肥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安徽中科庚玖医院

4 安徽省 淮北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淮北矿工总医院

5 安徽省 淮南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

院

6 安徽省 马鞍山 综合医院 三级 马鞍山十七冶医院

7 北京市 北京市 中西结合医院 三级
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

抢救医院

8 北京市 北京市 中医（综合）医院 二级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中医

医院

9 北京市 北京市 中西结合医院 三级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10 北京市 北京市 专科（骨科）医院 三级 北京北亚骨科医院

11 北京市 北京市 专科（脑科）医院 三级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

院

12 北京市 北京市 专科（血液病）医院 三级 北京陆道培医院

13 北京市 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京大望路急诊抢救医院

14 北京市 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京市仁和医院

15 北京市 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京燕化医院

16 北京市 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京丰台右安门医院

17 北京市 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18 北京市 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19 北京市 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京市健宫医院

20 福建省 厦门市 专科（眼科）医院 三级
厦门大学附属眼科中心医

院（五缘院区）

21 福建省 厦门市 专科（眼科）医院 三级
厦门大学附属眼科中心医

院（思北院区）

22 福建省 厦门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厦门莲花医院（后埔分院）

23 福建省 厦门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厦门长庚医院

24 福建省 厦门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厦门弘爱医院

25 福建省 厦门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厦门莲花医院（莲河总院）

26 广东省 东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东莞东华医院

27 广东省 东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东莞康华医院

28 广东省 东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东莞康华医院（华为门诊

部）

29 广东省 东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东莞松山湖东华医院

30 广东省 东莞市 综合医院 二级 东莞市谢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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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广东省 佛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广东同江医院

32 广东省 佛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顺德容桂新容奇医院

33 广东省 佛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佛山市禅城中心医院（总

院）

34 广东省 佛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佛山市禅城中心医院（城

南分院）

35 广东省 广州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广州复大肿瘤医院

36 广东省 广州市 专科（脑科）医院 三级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37 广东省 广州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广州泰和肿瘤医院

38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医（综合）医院 三级
广州中医药大学金沙洲医

院

39 广东省 广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广东祈福医院

40 广东省 广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前海人寿广州总医院

41 广东省 广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广州新市医院（广东药科

大学附属第三院）

42 广东省 广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广州泰和医疗门诊部

43 广东省 广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广州现代医院

44 广东省 惠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中信惠州医院

45 广东省 惠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惠阳三和医院

46 广东省 汕头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汕头潮南民生医院

47 广东省 韶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前海人寿韶关医院

48 广东省 深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深圳禾正医院

49 广东省 深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深圳华侨医院

50 广东省 深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深圳恒生医院

51 广东省 深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深圳龙城医院

52 广东省 中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53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前海人寿南宁医院

54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前海人寿广西医院

55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南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广西医大开元埌东医院

56 贵州省 贵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白云医

院

57 贵州省 贵阳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贵州省肿瘤医院

58 贵州省 贵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贵黔国际总医院

59 河北省 保定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河北一洲肿瘤医院

60 河北省 保定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涿州市医院

61 河北省 廊坊市 专科（血液病）医院 三级 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

62 河北省 廊坊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

63 河北省 廊坊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河北燕达医院

64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河北以岭医院

65 河北省 石家庄市 综合医院 三级 石家庄平安医院

66 河北省 唐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唐山市中心医院

67 河南省 洛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68 河南省 南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南阳油田总医院

69 河南省 南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南阳南石医院

70 河南省 濮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71 河南省 许昌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许昌市人民医院

72 河南省 郑州市 专科（脑科）医院 三级 河南三博脑科医院

73 河南省 郑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郑州颐和医院

74 河南省 郑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新郑华信民生医院

75 河南省 郑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河南黄河科技学院附属医

院

76 黑龙江省 鸡西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鸡西鸡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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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湖北省 黄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黄石市爱康医院

78 湖北省 潜江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湖北江汉油田总医院

79 湖北省 武汉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80 湖北省 武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武汉紫荆医院

81 湖北省 武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武汉市汉阳医院

82 湖北省 武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华润武钢总医院

83 湖北省 武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

84 湖南省 长沙市 专科（康复）医院 三级 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85 湖南省 长沙市 专科（妇儿）医院 三级 湖南妇女儿童医院

86 湖南省 长沙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湖南旺旺医院

87 江苏省 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南京江北医院

88 江苏省 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南京明基医院

89 江苏省 南京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南京同仁医院

90 江苏省 南通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南通瑞慈医院

91 江苏省 苏州市 专科（肿瘤）医院 二级 苏州广慈肿瘤医院

92 江苏省 苏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苏州明基医院

93 江苏省 苏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苏州九龙医院

94 江苏省 宿迁市 中医（综合）医院 三级 沭阳县中医院

95 江苏省 宿迁市 中医（综合）医院 三级 宿迁市中医院

96 江苏省 宿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沭阳医院

97 江苏省 宿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泗洪县人民医院

98 江苏省 宿迁市 综合医院 二级 泗洪县中心医院

99 江苏省 宿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泗洪医院

100 江苏省 宿迁市 中医（综合）医院 二级 泗洪县中医院

101 江苏省 宿迁市 中医（综合）医院 二级 泗阳县中医院

102 江苏省 宿迁市 综合医院 二级 泗阳县人民医院

103 江苏省 宿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市

人民医院

104 江苏省 无锡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无锡市新吴区新瑞医院

105 江苏省 徐州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徐州市肿瘤医院

106 江苏省 徐州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徐州市肿瘤医院（北院）

107 江苏省 徐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徐州新健康医院

108 江苏省 徐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

109 辽宁省 鞍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鞍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110 辽宁省 本溪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本溪（钢铁）集团总医院

111 辽宁省 大连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大连睿康心血管病医院

112 辽宁省 大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

院

113 辽宁省 抚顺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

总医院（抚顺矿务

局总医院（矿总医院））

114 辽宁省 阜新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总医院

115 辽宁省 沈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沈阳维康医院

116 辽宁省 沈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沈阳维康医院（沈北分院）

117 辽宁省 沈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沈阳积水潭医院

118 辽宁省 沈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东北国际医院（皇姑院区）

119 辽宁省 沈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东北国际医院（浑南总院）

120 山东省 菏泽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菏泽鲁心医院

121 山东省 济宁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兖矿新里程总医院

122 山东省 青岛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青岛思达心脏医院

123 山东省 日照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日照心脏病医院

124 山东省 潍坊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寿光市人民医院

125 山东省 潍坊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安丘市人民医院

126 山东省 潍坊市 中医（综合）医院 三级 诸城中医医院

127 山东省 潍坊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山东阳光融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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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山东省 烟台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龙口南山养生谷肿瘤医院

129 山东省 枣庄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山东国欣颐养集团枣庄中

心医院

130 山东省 淄博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淄博万杰肿瘤医院

131 山东省 淄博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北大医疗淄博医院

132 山东省 淄博市 中医（综合）医院 三级 北大医疗鲁中医院

133 山东省 淄博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淄博世博高新医院

134 山西省 晋城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晋城合聚心脑血管病医院

135 山西省 太原市 专科（骨科）医院 三级 山西华晋骨科医院

136 山西省 阳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阳煤集团总医院

137 陕西省 宝鸡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宝鸡高新医院

138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电集团医院

139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安市长安医院

140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安市长安区医院

141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142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二级 西安凤城医院

143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安大兴医院

144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安高新医院

145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电集团医院沣东院区

146 陕西省 咸阳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147 上海市 上海市 专科（脑科）医院 三级 上海冬雷脑科医院

148 上海市 上海市 专科（心胸）医院 三级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

149 上海市 上海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上海高博肿瘤医院

150 上海市 上海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上海医大医院

151 上海市 上海市 综合医院 二级 上海德济医院

152 四川省 成都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成都心血管病医院

153 四川省 成都市 专科（骨科）医院 三级 八一骨科医院

154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成都上锦南府医院

155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四川友谊医院

156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成都新华医院

157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四川现代医院

158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成都西区医院

159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四川宝石花医院

160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成都东篱医院

161 四川省 眉山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眉山心脑血管病医院

162 四川省 绵阳市 专科（康复）医院 三级 绵阳顾连康复医院

163 四川省 攀枝花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攀钢集团公司总医院

164 天津市 滨海新区 综合医院 三级 天津大学新城医院

165 天津市 武清区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天津航医心血管病医院

166 云南省 昆明市 专科（儿童）医院 三级 昆明市儿童医院

167 云南省 昆明市 专科（脑科）医院 三级 昆明三博脑科医院

168 云南省 昆明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云南圣约翰医院

169 云南省 昆明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昆明同仁医院

170 云南省 普洱市 专科（血液病）医院 三级 普洱圣源肾脏病医院

171 浙江省 杭州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浙江绿城心血管病医院

172 浙江省 杭州市 中医（骨伤）医院 三级 浙江骨伤医院

173 浙江省 杭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浙江萧山医院

174 浙江省 杭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树兰（杭州）医院

175 浙江省 湖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树兰（安吉）医院

176 浙江省 金华市 专科（肿瘤）医院 三级 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

177 浙江省 宁波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宁波明州医院

178 浙江省 衢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树兰（衢州）医院

179 重庆市 江北区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重庆康心医院

180 重庆市 九龙坡区 专科（骨科）医院 三级 重庆长城骨科医院

181 重庆市 九龙坡区 综合医院 三级 重庆西区医院



序号 所属省份
所属城

市
医疗机构类型 医疗机构等级 医疗机构名称

182 重庆市 渝北区 综合医院 三级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捷尔医院）

183 重庆市 渝北区 综合医院 三级
重庆松山医院（原重庆北

部宽仁医院）

184 安徽省 合肥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合肥明州康复医院

185 安徽省 芜湖市 综合医院 二级 芜湖广济医院

186 北京市 北京市 专科（骨科）医院 二级 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

187 福建省 福州市 综合医院 二级 福建省福能集团总医院

188 福建省 泉州市 综合医院 二级 泉州东南医院

189 福建省 泉州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泉州明州康复医院

190 福建省 厦门市 专科（康复）医院 三级 厦门弘爱康复医院

191 广东省 东莞市 综合医院 二级 东莞曙光广华医院

192 广东省 佛山市 专科（骨科）医院 三级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

193 广东省 广州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广州华兴康复医院

194 河南省 新乡市 综合医院 三级 河南宏力医院

195 河南省 郑州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郑州颐和医院

196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综合医院 二级 哈尔滨高新医院

197 湖北省 武汉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武汉明州康复医院

198 湖南省 长沙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长沙明州康复医院

199 湖南省 株洲市 专科（心血管）医院 三级 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

200 江苏省 常熟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常熟明州康复医院

201 江苏省 常州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常州阳光康复医院

202 江苏省 常州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常州中吴明州康复医院

203 江苏省 常州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常州明州康复医院

204 江苏省 南京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南京明州康复医院

205 江苏省 泰州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泰州明州康复医院

206 江西省 南昌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南昌明州康复医院

207 山东省 临沂市 综合医院 三级 临沂金锣医院

208 山西省 太原市 专科（皮肤）医院 二级 太原白癜风医院

209 陕西省 西安市 综合医院 三级 西安高新医院

210 上海市 上海市 综合医院 二级 上海杨思医院

211 上海市 上海市 综合医院 二级 上海天佑医院

212 四川省 成都市 综合医院 三级 四川友谊医院

213 浙江省 杭州市 专科（康复）医院 二级 杭州乐天派英智康复医院

214 浙江省 宁波市 综合医院 二级 宁波开发区医院

215 浙江省 宁波市 综合医院 二级 宁波鄞州慧康医院

216 浙江省 温州市 专科（骨科）医院 三级 温州东华医院

217 重庆市 重庆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 二级 重庆万家燕医院

218 重庆市 重庆市 综合医院 三级 重庆松山医院

附表三：重大疾病清单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仁和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保障重大疾病名称

重大疾病

1、 恶性肿瘤——重度 44、 严重肌营养不良症 87、 严重强直性脊柱炎

2、 较重急性心肌梗死 45、 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坏疽 88、 多处臂丛神经根性撕脱

3、 严重脑中风后遗症 46、 因职业关系导致的 HIV 感染
89、 艾森门格综合征（Eisenmenger 综合

征）

4、 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47、 植物人状态 90、 细菌性脑脊髓膜炎



5、 冠状动脉搭桥术（或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
48、 亚历山大病 91、 库鲁病

6、 严重慢性肾衰竭 49、 非阿尔茨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 92、 疾病或外伤所致智力障碍

7、 多个肢体缺失 50、 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93、 席汉氏综合征

8、 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 51、 严重多发性硬化 94、 脊柱裂

9、 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 52、 全身性（型）重症肌无力 95、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0、 严重慢性肝衰竭 53、 严重心肌病
96、 热纳综合征（窒息性胸腔失养症）

(Turner Syndrome）

11、 严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 54、 严重心肌炎
97、视神经脊髓炎（Neuromyelitis optica，

NMO)

12、 深度昏迷 55、 肺淋巴管肌瘤病 98、 尼曼匹克病

13、 双耳失聪——三周岁后始理赔 56、 侵蚀性葡萄胎（或称恶性葡萄胎） 99、 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

14、 双目失明——三周岁后始理赔 57、 心脏粘液瘤手术 100、 进行性风疹性全脑炎

15、 瘫痪 58、 感染性心内膜炎 101、败血症导致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

16、 心脏瓣膜手术 59、 肝豆状核变性
102、头臂动脉型多发性大动脉炎旁路移植

手术

17、 严重阿尔茨海默病 60、 肺源性心脏病
103、 范可尼综合征（Fanconi 综合征）—

—三周岁后始理赔

18、 严重脑损伤 61、 肾髓质囊性病 104、 布鲁格达综合征（Brugada 综合征）

19、 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 62、 严重继发性肺动脉高压 105、 严重弥漫性硬化

20、 严重Ⅲ度烧伤 63、 严重进行性核上性麻痹 106、 闭锁综合征

21、 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 64、 失去一肢及一眼 107、 严重神经白塞病

22、 严重运动神经元病 65、 嗜铬细胞瘤 108、 严重Ⅲ度冻伤导致截肢

23、 语言能力丧失——三周岁后始理赔 66、 颅脑手术 109、 严重 1 型糖尿病并发症

2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67、 严重自身免疫性肝炎
110、 严重心力衰竭心脏再同步（CRT）治

疗

25、 主动脉手术 68、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 111、 皮质基底节变性

26、 严重慢性呼吸衰竭 69、 肺泡蛋白沉积症 112、 异染性脑白质营养不良

27、 严重克罗恩病 70、 严重慢性缩窄性心包炎 113、 狂犬病

28、 严重溃疡性结肠炎 71、 脑型疟疾 114、 严重气性坏疽

29、 胰腺移植术 72、 胆道重建手术 115、 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

30、 埃博拉出血热 73、 横贯性脊髓炎后遗症 116、 严重出血性登革热

31、 丝虫感染所致严重象皮病 74、 肌萎缩脊髓侧索硬化后遗症 117、 多系统萎缩

32、 主动脉夹层的手术治疗 75、 严重结核性脑膜炎 118、 严重破伤风

33、 克雅氏病（疯牛病） 76、 严重小肠损害并发症 119、 严重Ⅲ度房室传导阻滞

34、 破裂脑动脉瘤开颅夹闭手术 77、 严重瑞氏综合征（Reye 综合征） 120、 严重癫痫

35、 经输血导致的 HIV 感染 78、 严重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 121、 严重脊髓血管病后遗症

36、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 79、 严重面部烧伤 122、 肺孢子菌肺炎

37、 特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80、 严重川崎病并发症 123、 严重肺结节病

38、 系统性红斑狼疮 －（并发）Ⅲ型或以

上狼疮性肾炎
81、 严重手足口病并发症 124、 结核性脊髓炎

39、 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 82、 严重哮喘 125、 脊髓灰质炎导致的瘫痪

40、 重症急性坏死性筋膜炎 83、 骨生长不全症 126、 脊髓内肿瘤



41、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开腹手术 84、 器官移植导致的 HIV 感染 127、 严重巨细胞动脉炎

42、 严重系统性硬皮病 85、 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43、 慢性复发性胰腺炎
86、严重脊髓小脑共济失调/脊髓小脑变性

症——二十二周岁前理赔

具体疾病释义详见《招商仁和和家健康仁医保医疗保险（2026）条款》中“第二十七条

重大疾病的定义”。


